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粤中横栏罚听告字[2026]第1-004号
当事人：
名称：中山市黎盛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CEY5GQ5Q
法定代表人：许春明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新茂村长安北路**号厂内*栋首层之*
2025年11月10日，本机关（单位）对中山市黎盛铝业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立案调查。2025年10月22日，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向中山市黎盛铝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春明出示执法证件，表明了身份，进入该公司检查；法定代表人许春明全程陪同检查；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从事铝压延项目，主要生产工序为：铝棒（新料）一预热一截断一挤压一水冷一调直一拉伸一切割一时效一成品（铝型材）；主要生产设备为：空压机1台、燃液化气时效炉1台、铝压延生产线2条（各含燃液化气预热炉1台、水冷槽1个、冷却塔1个、调直切割台1个）；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切割工序产生边角料（颗粒物），预热工序产生燃天然气废气（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烟气黑度），挤压工序产生颗粒物；挤压废气可无组织排放。切割工序产生的边角料堆放在车间中，待原材料商回收置换铝棒；中山市黎盛铝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春明现场出示营业执照、身份证；该公司不能出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排污许可、环境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材料；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对现场拍照录像取证。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当事人地址确认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现场执法（检查）视频证据》、《中山市生态环境执法现场图片》等证据证实。
2025年11月13日，我单位向该公司送达《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决定书》（粤中横栏责改字[2025]第1-034号），责令中山市黎盛铝业有限公司：1、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逾期未通过环保验收且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将处以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的规定，按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表》§1.8裁量标准限期内改正（20%）、项目环评文件类别：报告表类（0%）、产排污情况：未排放污染物（0%）、环境保护设施情况：已建成，但未通过验收或验收不合格(0%)、建设地点：一般区域（0%）、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下（0%）、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1 次（0%）、配合执法调查情况：配合调查（0%）”，你单位属于限期内改正的罚款金额=限期内改正的裁量百分值总和×100万=（20%+0%+0%+0%+0%+0%+0%+0%）×100万=20万。本机关（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到中山市横栏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1室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单位）提出申请。逾期不申请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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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60-87661812
单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长安南路39号二楼



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
（印章）
[bookmark: seal_time]　　　　2026年1月8日
[bookmark: _Hlk121412535]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	年   月   日
第 1 页，共 3 页
